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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继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主张，为执政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新的目标。什么是和谐社会？一个民主法治、公民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才能称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理想如何才能

实现？本文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政府的推动固然重要，但是民间组织的动员、参与不可忽略。政府和民间组织和市场

分工合作，良性互动，建立善治结构，才能有效缓解矛盾和冲突，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  

一、民间组织：社会的新兴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以广东为例，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6000多亿。珠三角地区以香港、广

州和深圳为龙头，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作为市场经济转型

的代价在这一地区日益凸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保障、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如果这些不能够有效

地协调和解决，不但会形成舆论和道德压力，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宏观的管理和重大社会事务的协调，而许多社会问题

往往是具体而细微的，往往矛盾激化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时候才能引起政府的注意，提上政府的议程。当

矛盾累积乃至演化成群体性、冲突性，社会出现动荡时，政府去救火也为时晚尔。所以政府在改革中也提倡政社分

离，一部分社会职能逐渐转移到社会，由社会来承担。  

  但是什么是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的新载体？我们曾试图将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事业产业化，也就

是将这些社会职能市场化。一些能够产生利润的社会服务业确实可以由市场来解决，由企业来承担。比如面向中产阶

层的老人院等产业，但是面对没有足够经济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市场的原则就不能或者很难起作用。因为市场本身

的逻辑就是竞争，市场不会同情竞争失败的弱者，即使这种竞争本身可能是不公平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市场中企

业并不能担当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职能的核心部分，即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调节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促进社会公

共道德的发展的职能市场是不能有效承担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传送社会服务为主要功能的民间组织的兴起成为了建立和谐的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量的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的兴起。这些组织主要从

事着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发展事业。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卷入，许多国际的民

间组织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开展相关的扶贫、环保、社会福利等事业。代之以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划分，第三部门

的理论将这些非营利团体视作与政府和市场相并列的第三块领域。我们通常把这些非政府性质、非不以营利为导向、

传播志愿精神的公益组织称为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除了官办的社团外，大量的民间组织都具有非政府组织的性质。这

些民间组织通常具有下列特点：  

  非政府性，它们独立于政府，不参与政治性事务。  

●  非 营 利 性 ， 组 织 为 公 益 性 目 标 而 成 立 。   

●  志 愿 性 ， 尽 管 有 授 薪 的 职 员 ， 但 是 民 间 组 织 的 活 动 主 要 依 靠 义 工 参 与 ， 更 重 要 的 是 它 强 调 志 愿 精 神 。   

  可 以 说 ， 九 十 年 代 以 来 ， 自 上 而 下 的 传 统 的 社 会 治 理 机 构 已 经 难 以 有 效 地 处 理 社 会 和 谐 的 问 题 。 而 由 民 间 组 织 来

承 担 社 会 服 务 的 传 送 、 弘 扬 社 会 公 共 精 神 以 及 促 进 社 会 稳 定 ， 使 得 第 三 部 门 得 参 与 能 够 有 效 的 弥 补 市 场 失 灵 和 政 府 不

力 的 局 面 ， 使 得 社 会 问 题 得 到 更 有 效 的 关 注 和 治 理 。   



               二 、 民 间 组 织 在 建 设 和 谐 社 会 中 的 作 用   

  民 间 组 织 在 建 设 和 谐 社 会 中 一 方 面 可 以 解 决 政 府 和 市 场 失 灵 的 问 题 ， 另 一 方 面 民 间 组 织 本 身 也 是 社 会 构 建 的 主

体 ， 一 个 拥 有 众 多 活 跃 的 自 治 的 民 间 组 织 ， 并 能 与 政 府 和 市 场 良 性 互 动 的 社 会 本 身 就 是 和 谐 的 社 会 。 民 间 组 织 在 建 设

和 谐 社 会 中 可 以 发 挥 什 么 具 体 的 作 用 呢 ？   

●  维 护 社 会 的 公 平 正 义   

有 一 些 民 间 组 织 专 门 从 事 维 护 弱 势 群 体 的 权 益 ， 保 护 从 业 者 的 正 当 权 益 的 工 作 。 社 会 公 平 不 仅 仅 表 现 为 收 入 分 配 的 公

平 ， 而 且 表 现 为 人 们 在 社 会 经 济 生 活 中 地 位 的 公 平 、 机 会 的 公 平 以 及 整 个 社 会 规 则 和 机 制 的 公 平 ， 这 是 一 个 公 平 发 展

的 体 系 。 实 现 这 种 公 平 不 仅 仅 需 要 政 府 制 定 公 平 的 规 则 ， 而 且 还 需 要 民 间 广 泛 的 社 会 动 员 和 组 织 ， 揭 露 社 会 不 公 平 的

现 象 ， 帮 助 弱 势 群 体 争 取 正 当 权 益 ， 使 公 平 的 规 则 能 有 效 地 实 施 。   

●  促 进 社 会 的 诚 信 友 爱   

诚 信 友 爱 就 是 社 会 成 员 诚 实 守 信 、 平 等 友 爱 、 融 洽 相 处 。 诚 信 友 爱 除 了 要 有 制 度 奖 惩 的 硬 约 束 外 ， 还 需 要 有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道 德 熏 陶 才 能 真 正 深 入 人 心 成 为 习 惯 。 民 间 组 织 通 过 动 员 组 织 志 愿 者 参 与 ， 在 民 间 组 织 社 会 服 务 工 作 ， 可 以 使 人

们 关 怀 社 会 、 奉 献 爱 心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建 立 诚 信 、 建 立 友 爱 。 志 愿 服 务 工 作 是 软 方 法 ， 它 可 以 使 人 们 在 耳 濡 目 染 中 潜

移 默 化 地 建 立 公 共 道 德 。   

●  维 持 社 会 的 安 定 有 序   

社 会 矛 盾 发 生 时 ， 如 果 不 能 通 过 合 法 的 渠 道 解 决 ， 就 会 逐 渐 积 累 形 成 社 会 冲 突 ， 引 起 社 会 动 荡 。 民 间 组 织 一 方 面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的 提 供 缓 解 甚 至 消 除 矛 盾 ， 另 一 方 面 可 以 通 过 法 律 宣 传 和 普 及 来 使 得 人 们 习 惯 通 过 法 律 的 途 径 来 解 决 冲 突 。

从 而 促 进 社 会 安 定 有 序 。 例 如 外 来 工 工 伤 的 问 题 曾 经 引 起 很 多 冲 突 ， 甚 至 发 生 外 来 工 对 工 厂 主 的 行 凶 报 复 事 件 。 为 外

来 工 服 务 的 民 间 组 织 可 以 帮 助 工 伤 当 事 人 通 过 法 律 诉 讼 的 途 径 获 得 到 应 有 的 赔 偿 ， 使 社 会 矛 盾 能 够 有 序 地 解 决 。   

 ● 营 造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在 民 间 组 织 中 有 许 多 环 保 团 体 。 这 些 环 保 团 体 经 常 组 织 志 愿 者 参 与 认 识 自 然 和 保 护 自 然 的 活 动 。 这 些 活 动 能 够 与 政 府

的 环 保 工 作 相 得 益 彰 ， 不 但 在 民 众 中 普 及 环 保 意 识 ， 而 且 通 过 媒 体 的 宣 传 形 成 有 关 环 保 的 公 共 议 题 ， 为 政 府 的 政 策 提

供 有 效 的 建 议 。 可 以 说 环 保 团 体 已 经 成 为 促 进 中 国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发 展 事 业 的 一 个 重 要 的 行 动 者 。   

●  激 发 社 会 的 活 力   

在 民 间 组 织 中 ， 由 于 人 们 从 原 有 的 单 位 体 制 ， 科 层 组 织 的 等 级 制 度 中 解 放 出 来 ， 可 以 在 一 个 更 宽 松 的 环 境 中 分 享 自 身

的 知 识 、 能 力 和 热 情 ， 并 且 这 种 贡 献 不 再 是 为 谋 生 ， 而 是 自 愿 的 奉 献 ， 人 们 会 激 发 出 更 大 的 创 造 力 ， 从 而 使 得 整 个 社

会 生 机 勃 勃 。   

●  实 现 民 主 和 法 治   

民 间 组 织 最 终 也 能 够 促 进 民 主 和 法 治 。 民 主 法 治 首 先 要 保 证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 尊 重 人 民 群 众 的 独 立 人 格 和 民 主 权 利 ， 尊

重 并 维 护 公 众 的 社 会 知 情 权 、 社 会 参 与 权 、 意 志 表 达 权 及 民 主 监 督 权 ， 在 民 主 得 到 充 分 发 扬 的 基 础 上 ， 使 社 会 各 方 面

积 极 因 素 得 到 广 泛 调 动 。 同 时 ， 民 主 要 与 法 治 相 结 合 ， 使 整 个 社 会 的 运 转 服 从 于 法 制 的 权 威 ， 真 正 做 到 法 律 高 于 人

情 、 法 律 高 于 权 力 。 毫 无 疑 问 ， 民 间 组 织 的 兴 起 本 身 就 是 这 种 民 主 和 法 治 的 体 现 。 一 方 面 它 使 人 们 能 够 更 广 泛 和 更 深

入 地 参 与 到 和 谐 社 会 地 建 设 中 来 ， 行 使 自 身 的 权 力 ， 另 一 方 面 它 也 能 够 使 人 们 的 参 与 在 法 治 的 轨 道 上 进 行 ， 而 不 是 离

开 法 律 的 秩 序 。   

  和 谐 价 值 的 实 现 需 要 公 民 的 广 泛 参 与 ， 形 成 自 我 组 织 、 自 我 管 理 和 利 己 利 他 的 服 务 的 民 间 组 织 。 政 府 、 企 业 和 民

间 组 织 三 大 部 门 之 间 相 互 补 充 和 相 互 监 督 ， 社 会 才 能 获 得 三 角 型 的 稳 定 性 。   

                 三 、 民 间 组 织 发 展 的 困 境   

  近 年 来 我 国 民 间 组 织 有 较 大 的 发 展 。 ✒✐✐✑年 ， 民 间 组 织 的 作 用 首 次 被 国 家 的 扶 贫 白 皮 书 认 可 ， 公 民 社 会 的 理 念 被

纳 入 国 家 的 发 展 战 略 。 ✒✐✐✓年 ， 广 东 在 各 级 民 政 部 门 正 式 登 记 的 社 会 团 体 有 ✗✓✙✓个 。 ✒✐✐✔年 ， 有 ✕✐✐个 民 间 组 织 得 到

国 家 的 表 彰 。 民 间 组 织 的 发 展 方 兴 未 艾 。 但 是 许 多 民 间 组 织 还 相 对 脆 弱 和 不 稳 定 。 公 民 社 会 还 缺 乏 足 够 的 资 源 和 能

力 。 具 体 来 说 当 前 民 间 组 织 能 力 不 足 够 支 持 公 民 社 会 组 织 与 政 府 和 市 场 形 成 平 等 的 三 角 关 系 。   

具 体 来 说 当 前 民 间 组 织 发 展 存 着 如 下 的 困 境 ：   

●  法 规 滞 后   

  目 前 民 间 组 织 要 合 法 地 登 记 注 册 ， 需 要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和 行 政 主 管 单 位 双 重 审 批 。 许 多 与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没 有 密 切 关



系 的 组 织 难 以 找 到 婆 婆 ， 即 使 找 到 了 婆 婆 ， 还 不 一 定 能 筹 到 � 嫁 装 � � � 注 册 资 金 、 办 公 场 地 等 。 由 于 无 法 合 法 地 登

记 注 册 ， 有 一 些 只 能 成 为 � 黑 人 黑 户 � 。 或 转 为 工 商 注 册 ， 不 利 于 调 控 管 理 。 而 且 不 同 类 型 的 民 间 组 织 需 要 有 针 对 性

的 法 规 维 护 权 益 和 规 制 行 为 ， 但 是 目 前 还 很 少 这 类 的 法 规 。   

●  人 力 不 足   

  社 会 精 英 主 要 流 向 企 业 和 政 府 ， 内 部 圈 子 的 人 流 传 ： � 一 流 人 才 去 政 府 ， 二 流 人 才 去 企 业 ， 三 流 人 才 到 民 间 组

织 � 。 在 民 间 组 织 工 作 的 人 员 有 高 涨 的 热 情 但 缺 乏 必 要 的 训 练 和 相 应 的 能 力 ， 专 业 化 程 度 偏 低 。   

●  资 金 短 缺   

  许 多 民 间 组 织 缺 乏 稳 定 的 资 金 来 源 ，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的 工 资 没 有 保 障 ， 日 常 的 项 目 的 运 作 捉 襟 见 肘 ， 志 愿 者 有 时 要

自 掏 腰 包 支 付 参 与 志 愿 工 作 的 交 通 、 住 宿 费 用 。 资 源 的 不 足 严 重 地 制 约 了 民 间 组 织 作 用 的 发 挥 和 持 续 的 发 展 。   

●  信 任 危 机   

  由 于 民 间 组 织 理 念 还 不 为 人 们 所 熟 悉 ， 媒 体 的 宣 传 不 足 ， 民 间 组 织 的 活 动 在 效 率 、 效 果 和 透 明 度 上 也 还 存 在 一 定

的 问 题 ， 因 此 它 的 活 动 有 时 遭 到 公 众 的 怀 疑 ， 被 认 为 是 � 做 秀 � 。 一 些 组 织 内 部 由 于 制 度 不 完 善 ， 发 展 到 一 定 时 间 就

出 现 周 期 性 的 人 事 � 地 震 � ， 领 导 人 的 能 力 和 人 品 遭 到 职 员 或 者 志 愿 者 的 怀 疑 ， 这 种 猜 疑 和 不 信 任 很 容 易 就 导 致 组 织

解 体 或 者 停 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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